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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納購股權計劃

聯洋智能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董事會已議決建議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

以供本公司股東（「股東」）批准。

購股權計劃將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7章項

下的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旨在吸引及挽留最優秀的人員、就合資格參與者為本集團作出的貢獻向其

提供激勵及推動本集團業務取得成功。

建議採納購股權計劃須待以下各項獲達成後，方可作實：

(a) 股東通過必要決議案以批准及採納購股權計劃的規則並授權董事會根據購股

權計劃授出購股權（「購股權」）及根據任何購股權獲行使以配發及發行本公司

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新普通股（「股份」）；及

(b)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批准根據購股權計劃項下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

行使而將予發行的股份上市及買賣。

股東將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尋求透過普通決議案的方

式獲得批准。一份載有（其中包括）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建議採納購股權計劃的詳

情的通函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底前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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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購股權計劃仍尚待股東批准後，方告作實。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

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聯洋智能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重遠

香港，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重遠博士（主席）及劉戎戎女士；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綱先生、王建平先生及施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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